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新区大队办公办案用房及场地租赁项目中标（成交）明

细

受延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新区大队委托，采用进行采购办公办案用房及场地租赁项目（项目编码：YAZCXD2025-3）项目，中标（成

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新区大队办公办案用房及场地租赁）
1.1、中标（成交）供应商：华卓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14000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服务类

序

号

品

目

名

称

标的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

时间
服务标准 总价(元)

1

房

屋

租

赁

服

务

1404000

租赁新区长征

南路与金明大

街十字东南尚

品尊邸S6栋1-
3层(建筑面积
2477.56平方
米，另占用使

用面积155平
方米的库房1间
及停车场地)用
作办公及业务

用房。

一、房屋状态：房屋及场地面积情况： 要求
办公场地具有独栋、有停车场、交通便利、

方便出警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要求，办公面

积要求约2600平方米。 二、装修要求必须
符合公安交警办公、业务办理和备勤的特殊

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房屋结构安全、消防
设施合格。独栋院落、有充足的停车场（满

足警车停放和群众办事需求）。交通便利，

利于快速出警。 三、物业服务： 供应商自
行缴纳租赁期间全部物业服务费、电梯费、

垃圾处理费，水电暖费用由采购人根据实际

发生额缴纳。

合同

签订

之日

起三

年，

合同

为一

年一

签。

1.采购单位目前已在该地址办公3年，所有对
外公示、导航定位、群众办事习惯均已固

化。前期装修、布线已投入大量资金，搬迁

将导致巨大的行政成本增加，并严重影响交

通管理工作的连续性和公共服务效率，给群

众带来极大不便。 2. 房产来源的唯一性： 本
次租赁的房屋产权明晰，是该房产在此次租

赁交易中的唯一供应商 。 3. 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一）只能从唯一供
应商处采购的”，本项目符合采用单一来源采

购方式的条件。

1,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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